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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车祸赔偿

一一场场车车祸祸，，戳戳痛痛两两个个家家庭庭
一个赔不起一个治不起，专业人士建议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申请先予赔付

本报记者 陈莹

10月9日的一场车祸，让两
个家庭连在了一起。受害人家
庭，过去四个月里还发生了两起
意外，家里四个人都有伤病；而
肇事司机一年前因交通事故赔
了别人七万块钱，正想做点小生
意“缓口气”。11月4日，躺在病床
上的受害人姜海馨说，“知道他
挺难，可我也是真的拿不出钱
呀……”穷人撞了穷人，在生命
面前到底该向谁求援？

母亲多处骨折

19岁的女儿脾脏被摘

长时间一个姿势躺着，是件折磨
人的事。11月4日，在烟台毓璜顶医院
二区神经外科的病床上，45岁的姜海
馨因为身体多发性骨折和肾挫伤等
伤病，仰面躺在病床上已经快一个月
了。紧临的病床上，今年刚考上南京
农业大学的女儿晓晓刚刚得知自己
的脾脏被摘除了。而这一切，都源于
10月9日的一场车祸。

“孩子今天刚上大学，‘十一’放
假回来，没想到出了车祸。”姜海馨
说，自己只记得跟女儿在52路车终点
站附近的菜场买了菜拎着回家，过马
路时突然就被撞了，醒来时已经在
ICU病房。

清醒后的姜海馨最惦记的就是
当时在身边的女儿晓晓，只要一见孩
子的姥姥姜丰珍，姜海馨就一遍遍问
孩子的情况。“有一次说漏了，说孩子
说不了话，她一个劲地追问怎么了。”
69岁的姜丰珍说，“我骗她说孩子鼻
子里插着氧气管。”事实上，那时候的
晓晓已经上了呼吸机。

姜丰珍的“谎言”不止这一件。
4日下午，就在记者采访时，姜海

馨的朋友小声地提醒，“孩子还不知
道脾脏被摘除的事。”姜海馨的头快
速地转向左侧，扫了一眼女儿，用极
小的声音说，“知道了，俺妈骗她，脾
脏还能长出来……”

没有人知道，这个19岁，刚刚考
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的女孩是
否真的相信姥姥的谎言，记者与她聊
天时，她“呵呵”地笑着，眼睛一直看
着输液管，“我不知道说什么……”

记者从姜海馨的主治医生迟医
生处了解到，这次车祸，姜海馨双侧
多发肋骨骨折、胸腔积液、肺不张、左
肾挫伤、骨盆多发骨折、而且颅内有
出血。晓晓除脾脏破裂太严重进行摘
取外，还有颅硬膜外血肿。

治疗费花了17万元

还欠着医院8万

“一桩接一桩的事。”对于向社会
求助，姜海馨说，自己开始真的不想。
然而，现实就是一列冲到眼前的列
车，你无法回避，就只能寻找转机的
可能。

姜海馨说，4个月前，她70岁的父
亲骑着电动车出门，在路口被一辆轿
车撞飞，左臂三处骨折、锁骨骨折，为
了给老人治病，家里仅有的七八万元
积蓄全部拿了出来。3个月前，她丈夫
的大脚趾也在意外中骨折，因为恢复
得不好，只能拄着拐近距离地活动。

“刚刚我爸来电话，跟我妈闹了一
通。”姜海馨不知道，她的父亲在电话
里哭了，老人受伤的左臂恢复不好，
不仅伸不直，连碗也端不动。

母亲姜丰珍并没有将这些事情
告诉姜海馨，在女儿和外孙女在ICU

病房的五天里担心得一个完整觉都
没睡过的瘦小老人说，“我就告诉自
己，别朝远看，磨吧，一点点磨。”

花费近17万元，欠着医院近8万
元的事实，让“磨”成了一种揪心的
事。姜家人清楚地意识到，肇事司机
范保团很难，但治疗同样在眼前！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可承担救治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

家庭贫困或者肇事机动车
未参加交强险或者肇事后
逃逸的情况时有发生，作
为交通事故的受害方，往
往在身体承受伤痛的情况
下，又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记者了解到，在山东省
的潍坊、济宁、临沂以及淄博
等城市，先后针对发生交通
事故后，抢救费用超过交强
险责任限额的、肇事机动车
未参加交强险的、机动车肇

事后逃逸的情况，实施了《道
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
理试行办法》，对这类因为发
生交通事故而无力就医的受
害人承担起救治责任。救助
基金可先垫付受害人人身伤
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
部抢救费用。《办法》中的受
害人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造成除被保险机动车
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
受害人。

本报记者 陈莹

肇事司机：

东拼西凑，仅能勉强支付部分医疗费

41岁的肇事司机范保团说
起与姜海馨母女的车祸时，先
长长地“唉”了一声。与姜海馨
相似，采访时他有意无意地会
说一句，“怎么这么不顺呀。”

“本来想干点活，挣点钱，
让家里缓口气。”范保团告诉记
者，自己早前患有风湿性心脏
病，2000年左右，自己做了心脏
手术，光费用就花了136000元。
做完心脏手术的范保团只能做
一些轻体力的活，平时就开着
东风牌的小货车给人送送货。

“去年也出了一次交通事
故，赔偿别人7万多块钱。”范保
团说，一再提醒自己开车小心

点，没想到还是出了事，而且还
是这么大的事。

“唉，计划着今天晚上跟对
象商量一下，从哪儿还能借点
钱。”出事后，范保团把家里3万
元左右的积蓄拿出来，又跟亲
戚朋友东拼西凑借了3万多元，
再加上保险公司垫付的一万
元，勉强地支付了姜海馨母女
的部分医疗费。

听说姜海馨受损的肾脏虽
然暂时还好，但一旦恢复得过
程不好，肾功能受损严重，极有
可能面临肾脏摘除时，范保团
说，“不敢远想！在生命面前，治
疗最重要。”

没有治疗费只能放弃治疗？

专业人士支招

投保人可申请先予赔付

因为用钱的地方多，抱着
侥幸心理只投了交强险，是
现在社会中一些人的选择，
范保团也是其中一位。然而，
当灾难真的降临到眼前时，
肇事司机往往傻了眼。一旦
借钱的路子被堵住，遭受着
身体伤害的受害者就可能面
临停止治疗，黯然回家的窘
境。“借钱，难道就是穷人唯
一的选择吗？”

针对姜海馨的遭遇，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
监管分局办公室负责信访投
诉的工作人员介绍，“其实保
险人可以对确定的数额申请
先予赔付。但交强险的最高
限额只有11万元，超出交强
险赔偿限额的部分，应当由
肇事方或肇事车主承担，如
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民事
诉讼途径处理。”

该工作人员说，《保险
法》第二十五条，有一个“先
予赔付”的条款，就是可以由
投保人范保团向投保的保险
公司申请，根据已有证明和
资料确定最低数额先予支
付，等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
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

再支付相应的差额。
按照《保险法》的相关释

义，保险人在收到索赔请求
后，应立即开始理赔程序。但
先予给付并不是在任何情况
下都可行的，而是有法定条
件约束：保险人自收到有关
证明和资料之日起60日内不
能确定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的数额。先予给付的最低数
额，应当给付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一部分，甚至是一小
部分。先予支付后，保险人并
没有解除继续履行的义务，
而是要抓紧理赔工作，支付
确定应赔付的数额。最终确
定的数额高于先予支付的最
低数额的，保险人有义务补
足相应的差额。

该工作人员表示，范保
团与姜海馨母女现在的窘
境，可以由范保团向保险公
司申请先予赔付，以缓解姜
海馨母女的治疗费用。建议
当事人范保团尽快向保险公
司递交先予赔付的申请，烟
台保监分局将本着“为民监
管”的核心价值理念，督促有
关保险公司依法按合同履行
赔付义务。

今年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女儿因为车祸受伤暂时不能上学。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在姜女士和女儿的病情稳定后，交警来给母女俩做笔录，图中姜
女士的母亲正在跟交警交谈。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车祸时受到撞击，姜女士的手机摔碎了。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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